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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43 号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

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成品保护技术标准》 的公告

现批准 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成品保护技术标准》 为行业标

准，编号为 JGJ jT 427 - 2018 ，自 20 1 8 年 1 0 月]日起实施 。

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(www. mohurd. gov. 

cn)公开，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

业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2018 年 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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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《关于印发 ( 2015 年工程建设标准

规范制订、修订计划 〉 的通知1 )) (建标 [20 14 J 189 号文)的要

求，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，参考有关

同际标准和同外先进标准 ，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编制了

本标准。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: 1 总则; 2 术语; 3 基本规定;

4 装饰装修工程保护措施; 5 相关专业工程保护措施。

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，由中同建筑装饰协会

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寄送

中国建筑装饰协会(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21 号甘家口

大厦南侧 10 层;邮编 : 100044) 。

4 

本标准主编单位 : 中同建筑装饰协会

深圳市建筑装饰(集团)有限公司

本标准参编单位 :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圣大控股有限公司

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

苏州金!瞠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

南京华夏天成建设有限公司

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百

中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

深圳市晶宫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布限公司

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

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

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

深圳新艺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哈尔滨工业大学

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深圳市建研检测有限公司

江苏鸿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

河北建设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合肥学院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:王欣黄白任俊李兆龙

景士云 何静姿胡本国刘清泉

陈国谦田力刘吉贵 管作为

王晓辉于波 邓伟罗 .ìL.

罗祥林郭同华王鹏周立军

王武烈郭卫峰郑春高伟

谢海涛宋蕾

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: 贺卫平王传顺周文连王静

刘宴山 李磊蒋承红王跃

赵洪文霍瑞琴江向东

5 



目 次

l 总则..

2 术语 ..... 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 .….......... 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3 基本规定 ….................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...... .... .……. 3 

4 装饰装修工程保护措施... .............. . ......... . .............…. 4 

4. 1 一般规定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.…. 4 

4. 2 吊顶丁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4

4. 3 地面t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4

4. 4 隔墙工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6

4. 5 饰面板(砖)工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6 

4. 6 门窗工程 …..... .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·……………… 6

4. 7 抹灰与涂饰工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.. 7 

4.8 被糊与软包工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7 

4. 9 细音扫了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7

4.10 幕墙下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8 

4. II 防水工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8 
5 相关专业工程保护措施…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 ....... 9 

5.1 一般规定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9

5.2 结构下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9

5. 3 给水排水与供暖T.frt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0

5. 4 通风与空调飞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0

5. 5 电气了程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1 

5. 6 电梯丁耳呈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…. 11 
本标准用词说明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 .…...............……. 12 

附: 条文说明 ….......................….................. .... .....…. 13 

6 



Contents 

1 G e n era l Provis ion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

2 T erm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2 

3 Basic R equ ir em ents ….. ...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3 

<1 Decora t ion Engineering P rotection Measur es ……………… 4 

4. 1 Genera l R臼IUJrement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4

4. 2 Ceiling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4 

4. 3 Grouncl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4 

4. 4. Partition Walls Engineer 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6 

4. 5 Decorati ve Boarcl (Brick)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6 

4. 6 Winclows ancl Doors Engin创n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6

4. 7 Plaster ancl Painting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7 

4. 8 Papering ancl Soft Packaging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7 

4.9 Deta il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7 

4. 10 Curtain Wall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8 

4.11 Wa阳proofing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8 

5 R e la t ed Profess io na l E ngineer ing P rotection M easures … 9 

5. ] General Req uirement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9 

5. 2 Structu re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9 

5. 3 Water Supply Drainage ancl Hea ting Engineeri ng …………… 10 

5. 4 Venti lat ion ancl Air Concl itioning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 10 

5. 5 Elec trical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1 

5. 6 Eleva tor Engineer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1 

E xp lanation of W ord ing in This Sta nda rd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2 

Addition : Exp la nation of Provis ion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3 

7 



1 总 则

1. 0.1 为规范装饰装修工程成品保护技术要求，保证工程质量 ，

提升装饰装修品质，提高施工标准化水平，促进绿色建造，制定

本标准。

1. O. 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阶段和保修期间的

成品保护。

1. O. 3 装饰装修工程的成品保护，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，

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。



2 术语

2.0.1 成品 finished product 

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已完成工序的项目，以及与装饰装修工程

相关的结构和设备系统已完工序的项目 。

2.0.2 成品保护 the protection of finished product 

装饰装修工程在施工期间，为保障成品不受施工损坏所采取

的防护措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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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 0.1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和保修期间，应对所施工的项目和相

关工程进行成品保护;相关专业工程施工时，应对装饰装修工程

进行成品保护 。

3.0.2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包含成品保护方案 ， 特妹

气候环境应制定专项保护方案 。

3.0.3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 ， 各参建单位应制定交叉作业面的

施工顺序、配合和成品保护要求 。

3.0.4 成品保护可采用覆盖 、 包裹、遮搭、围护 、 封堵、封闭、

隔离等方式。

3.0.5 成品保护所用材料应符合同家现行相关材料规范， 并符

合工序质量要求 。 宜采用绿色、环保 、 可再循环使用的材料。

3.0.6 成品保护重要部位应设置明显的保护标识。

3.0.7 在已完工的装饰面层施工时，应采取防污染措施 。

3.0.8 成品保护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。

3.0.9 有粉尘、喷涂作业时，作业空间的成品应做包裹， 、 覆盖保护。

3.0.10 在成品区域进行产生高温的施工作业时， 应对成品表丽

采用隔离防护措施，不得将产生热源的设备或工具直接放置在装

饰面层上 。

3.0.11 施工期间应对成品保护设施进行检查 。 对有损坏的保护

设施应及时进行修复 。

3.0.12 装饰装修工程产品竣工验收时，宜提供使用手册。 使用

手册应包括下列内容 :

1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;

2 清洁方法及注意事项 ;

3 日常维护和保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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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装饰装修工程保护措施

4.1 一般规定

4. 1. 1 装饰装修工序应经检验合格、清洁后保护 。

4. 1. 2 悬挂在装饰面层的物品重量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4. 1. 3 搭设、拆除及使用施工架体时，应对相邻成品采取防护

措施， 重要部位应设专人看护。

4. 1. 4 装饰面层不得接触腐蚀性物质。

4. 1. 5 家具、门窗的开启部分安装完成后应采取限位措施。

4. 1. 6 施工过程中应妥善保护构件保护膜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

去除 。

4. 1. 7 在已完工区域搬运重型、大型物品时，应预先确定搬运

路线，搬运路线地面上应铺设满足强度要求的保护层，顶面、墙

面应根据搬运物品特性设置相应的防护装置。

4. 1. 8 装饰装修工程已完工的独立空间在清洁后应进行隔离，

并采取封闭、通风、加湿、除湿等保护措施。

4.2 吊顶工程

4.2.1 当吊顶内需要安装其他设备时，不得破坏吊杆和龙骨。

吊顶内设备需检修的部位，应预留检查口 。

4. 2. 2 吊顶工程的封板作业应在吊顶内各设备系统安装施工完

毕并通过验收后进行。

4. 2.3 当施工人员在吊顶内作业时，受力点应在主龙骨上 。

4.3 地面工程

4.3.1 地面工程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施工完成后应采取隔离措施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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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养护固化期间不应放置重物;

3 在已完工地面上施工时 . 应采用柔性材料覆盖地面，施

工通道或施工架体支承区域J5!l.再覆盖一层硬质材料;

4 临时放置施工机具和设备时，应在底部设置防护减振

材料。

4.3.2 楼梯、踏步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施工时应封闭楼梯通道口 . 并按从上往下的顺序施工;

2 每阶踏步完工后.宜安装踏步护角板;梯段完工后应将

每阶踏步护角饭连成整体。

4.3.3 石材、地砖、玻璃地面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面层铺设后粘结层团化前 . 应设置隔离装置和明显的禁

入标'识;

2 石材地面、饰面砖地面表面清理干净后，应采用柔性透

气材质完全覆盖 :

3 玻璃安装后地面不得拖拽、放置重物。

4.3.4 木地板地面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铺设完成后应及时将地板表面打扫干净;清洁时应保持

干燥 ， 不得使用尖锐的清洁工具和易腐蚀面层的化学清洁剂 ;

2 应采取遮光措施避免阳光直射木地板 。

4.3.5 地毯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地毯铺设完成后应对地毯表面进行吸尘清洁 ;

2 胶粘块毯在胶未固化前不应踩踏;

3 不得碾压满铺的地毯。

4.3.6 油漆地面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养护， 养护时间依据材料特性及施工

工艺要求确定;

2 漆膜未达到要求前不得踩踏;

3 不得在油漆地面上拖拽物品 。

4.3.7 塑胶地板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严禁 60
0

C 以上的热源或尖锐物体触碰塑胶地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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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在塑胶地板上堆放物品应加垫块。

4.4 隔墙工程

4.4.1 隔墙龙骨施工期间应设置警示牌，不得在龙骨间隙传递

材料和通行，不得对龙骨架和面板施加额外荷载。

4.4.2 多孔介质材料在施工前不应开封 ， 当安装完成后不能封

板时，应采用塑料薄膜覆盖密封。

4.4.3 成品墙面板安装完成后，表面易受污染、损伤的部位应

用柔性材料包裹 。

4.5 饰面板(砖)工程

4.5.1 饰面板 ( {i专) 工程中表面易受污染、碰撞损伤的部位宜

先用柔性材料做面层保护，再用硬质材料围护，具体方法及措施

应在施工方案中明确 。

4.5.2 石材、'c{fi面砖墙柱而保护措施应符合下歹IJ规定:

1 石材、饰面砖在安装施工中应及时清洁表面污渍 ;

2 安装完工后，粘结层团化前， 不得刷烈振动饰面材料。

4.5.3 木饰墙柱面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需现场油漆的木饰面进场后应及时涂刷一遍底漆;

2 后续施工容易对木饰面产生污染的 . 应采用薄膜或美纹

纸包裹粘贴木饰面，阳角部位安装护角条。

4.5.4 金属、玻璃墙柱面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应防止碱性灰浆溅到热反射镀膜玻璃的反射/J莫面和金属

饰面上;

2 安装完成后应设置防撞警示标识。

4.6 门窗工程

4.6.1 铝合金门窗安装前，应对窗框的塑料保护!皮带进行检查，

并对己损坏的部位重新粘贴 。

4.6.2 已安装门窗框的洞 口，不应再用作运料通道 。 当确需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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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运料通道时，应采用抗压过桥保护门窗框 。 车辆通行和超长材

料运输时宜有专人指挥。

4.6.3 不得在安装完毕的门窗上安放施工架体、悬挂重物。 施

工人员不得踩踏、碰撞己安装完工的门窗 。

4.6.4 应保持门窗玻璃内外保护膜的完整，清理保护膜和污染

物时，不得使用利器，不得使用对门窗框、玻璃、配件有腐蚀性

的清洁剂 。

4.6.5 五金配件应与门扇同时安装，没有限位装置的门应用柔

性材料限位并防止碰撞。

4.6.6 特种门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在旋转门上方作业时，应对旋转门的框体及门扇采取保

护措施，不得利用旋转门的框架作为作业平台;

2 自动门的感应器安装后应处于关闭状态。

4.7 抹灰与涂饰工程

4. 7.1 抹灰与涂饰工程在凝结和表干前不得触碰。

4.7.2 应对完工后的抹灰与涂饰工程阳角、突出处用硬质材料

围护保护 。

4. 7.3 不同材质的喷涂作业不得同时进行。

4.8 摄糊与软包工程

4.8.1 禄糊与软包工程完工后应采用吸附式清洁，并采取适当

的隔离和保护措施。

4. 8.2 有粉尘作业时，应对墙纸、壁布及软包饰面采用包裹

保护 。

4.8. 3 在己完工的被糊和软包饰面开凿打洞时，应采取遮盖周

边装饰面、 接灰、防水等保护措施 。

4.9 细部工程

4.9.1 不得在已安装完毕的固定家具台面、隔板上放置物品，



抽屉、柜门应处于闭合状态 。

4.9.2 窗帘盒、窗台板及门窗套安装完工后，应对有可能受到

碰撞的部位进行保护。

4.9.3 楼梯栏杆、阳台护栏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安装扶手时，应包裹楼梯栏杆、 覆盖楼梯踏步;

2 楼梯扶于安装完成后，宜采用柔性材料包裹 。

4.9.4 花饰安装后应用柔性材料包裹保护 。

4.9.5 按工艺要求在现场油漆的木制品、金属制品等，进场后

应先涂刷一道底漆 。

4. 10 幕墙工程

4. 10. 1 施工设备拆除时应有防止碰撞幕墙的措施。

4.10.2 在与幕墙交接部位施工时，应对幕墙进行有效的保护。

4.10.3 幕墙工程安装完成后， 应在幕墙外侧设围挡防护，并在

内外两侧设警示标识。

4.11 防水工程

4. 11. 1 在防水保护层施工前应对防水层采取隔离措施。

4.1 1. 2 不得在防水层上剔凿、开洞、钻孔以及进行电气焊等高

温作业。

4.11.3 严禁重物、带尖物品等直接放置在防水层表面，施工人

员不得穿硬底鞋在涂膜防水层上作业。

4.1 1. 4 在有防水层的结构上进行埋抖二施工时，应根据楼板厚度

和防水层位置，设置钻孔深度限位，不得破坏防水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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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相关专业工程保护措施

5. 1 一般规定

5. 1. 1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得损坏主体结构、设备系统

等其他分部分项工程成品;结构、设备系统施工不得损坏装饰装

修工程成品 。

5. 1. 2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应有能明确表达设备系统末端装置

位置的综合定位图，图中应明确成品上预留孔洞的形状、尺寸和

位置。

5. 1. 3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时，应按和主体结构、设备等专业协

商确定的成品保护要求对施工区域内的设备、管道管线的保护措

施进行检查。 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:

1 保护标识;

2 对有承受荷载或有外力撞击的部位采用硬质材料保护;

3 防粉尘、喷涂措施;

4 防潮、防水、防腐措施;

5 暗敷的管道管线的走向标示;

6 末端装置的保护 。

5. 1. 4 不得在设备上方进行施工作业。 当确需在设备上方进行

施工作业时，应在设备上方覆盖硬质材料进行防护，不得踩踏设

备和管线。 当设备可能承受荷载或外力撞击时，应采用硬质材料

围护，并应设防碰撞标识。

5. 1. 5 施工架体不得搭靠在管道或设备上。

5. 1. 6 末端装置的安装宜在装饰面层施工完成后进行。

5.2 结构工程

5.2.1 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饰装修工程，应有获得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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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的设计文件。

5.2.2 主体结构上吊挂物、固定物的荷载不得对主体结构安全

产生影响 。

5.2.3 施工临时荷载不得超过设计荷载。

5.2.4 严禁在预应力构件上进行开凿、打孔、焊接等作业。

5.2.5 不得对施工完毕的保温墙体擅自开凿孔洞 。 当确需开洞

时，应在外保温抗裂砂浆或抹面砂浆达到设计强度后进行。

5.2.6 施工形成的外墙孔洞应采取避免形成冷桥的保温封堵

措施 。

5.3 给水排水与供暖工程

5.3.1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，给水排水与供暖工程保护措施应

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明装管道应有包裹保护;

2 给水排水管道管口、 地漏等应有 |临时封堵;

3 卫生器具应覆盖或包裹保护;

4 花洒、水龙头等五金器具应包裹保护 。

5.3.2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不得在安装好的托、吊管道上搭设架体或吊挂物品;

2 不得碰撞和踩踏各种管道 ;

3 不得在地暖铺管区域地面上钻孔、打钉、切割、电气焊

等操作施工;

4 卫生器具上不得放置无关物品 。

5.3.3 给水排水、供暖水系统施工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管道刷漆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污染装饰层;

2 卫生器具安装应在墙、顶、地面装饰和其他安装工程完

工后进行。

5. 4 通凤与空调工程

5.4.1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，通风与空调工程保护措施应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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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规定 :

1 风管的开口处应封堵;

2 通风系统的易损部位应有防碰撞措施且设置防碰撞标识;

3 需防水的保温材料应有防水保护。

5.4. 2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时，严禁在风管上放置材料及工具。

5.4.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时，控制面板宜在装饰面层施工完

成后安装。

5. 4.4 空调水系统的保护应符合本标准第 5.3 节的要求 。

5.5 电气工程

5.5.1 抹灰、垫层、镶贴等工程施工前，基层内预埋的穿线盒、

暗装配电箱、地面H音装插座等应做l临时封堵。

5.5.2 当末端装置安装完成后装饰装修工程仍需进行局部调整

施工时， 应重新检查作业区域内已安装完成的末端装置的保护

措施。

5.6 电梯工程

5.6.1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，电梯工程保护措施应符合下列

规定:

1 电梯轿厢的立面、顶面宜采用硬质板材覆盖 ;

2 轿厢地面应满铺硬质板材;

3 电梯控制面板表面保护膜应至少保留至工程交付;

4 运料电梯的门槛应设置抗压过桥保护;

5 电梯口应做临时挡水台;

6 自动扶梯、自动人行道原厂自带保护膜不得有破损、划伤。

5.6.2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电梯周边应采取找坡等防水措施 ， 不得大范围用水作业;

2 在扶梯上方施工时应在扶梯及人行道上铺设板材井固定

牢 |词 。 若需在扶梯上方搭设施工架体，扶梯及自动人行道不得承

重，施工架体不得与扶梯及 自动人行道接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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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
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:

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 :

正面词采用"必须飞反面词采用"严禁";

2) 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:

正面词采用"应"，反面词采用"不应"或"不得";

3 )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:

正面词采用"宜"，反面词采用"不宜";

4) 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

"可" 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"应符

合……的规定"或"应按……执行"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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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

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成品保护

技术标准

JGJ/ T 427 - 2018 

条文说明



编制说明

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成品保护技术标准 >> JGJ / T427-201 8 . 

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2 月 14 日以第 1843 号公告批准、

发布 。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进行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成品保

护的调查研究，总结了我国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成品保护的实践经

验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法规、技术标准 。

为便于广大施工、监理、设计、科研、 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

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 (<建筑装饰装修工

程成品保护技术标准》 编制组按章、节、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

条文说明，对条文规定的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

项进行了说明 。 但是，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

效力，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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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 0.1 目前对于装饰装修工程的成品保护措施没有明确的规定，

承包商只是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或是业主的要求进行保护，成

品保护的时间点、保护的方式、使用的材料等没有统→的标准，

因成品保护不及时或措施不当而造成损坏的现象很普遍，以致增

加成本，延误工期，降低工程质量，影响装饰效果和使用功能。

制定本标准，在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中对成品进行有效的保

护，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、降低成本，提升工程品质 。

1. O. 2 本标准主要针对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中对建筑工程各分部

分项工程的成品保护以及保修期内对装饰装修工程成品的维护与

保养 。

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中的成品保护既包括对装饰装修工程自身

成品的保护，也包括对施工过程中相关的其他各分部工程成品的

保护 。 其他分部工程主要有 : 结构、给水排水与供暖、通风与空

调、电气、电梯等分部工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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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0.2 方案中应明确保护的部位、方式、实施时间及注意事项。

干燥、 j朝 ?显、低温或温差大等特殊气候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

的专项保护方案 。

3.0.5 自带的包装材料是成品保护首选材料，保护所用材料拆

除后应统一收集 、 集中处理，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。

3.0.6 需要标识的成品保护重要部位有:玻璃幕墙、玻璃隔断、

金属表面或有涂层的饰面材料、易发生碰撞的阳角转角处、高档

卫生器具、粘结层未固化的墙和地面工程、特殊定制的材料及饰

品等 。

3.0.10 焊机、电烙铁、电费斗、 金属切割机等设备工具使用时

会产生高温，施工时应对热源采取隔离措施，避免高温对成品造

成破坏。

3.0.11 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成品保护的后续检查和维护工作，装

饰装修工程处于建筑工程的尾期， 工期紧张、交叉作业多，保护

措施易被破坏 ， 需要安排专人定时检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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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装饰装修工程保护措施

4.1 一般规定

4. 1. 1 一般工序应经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保护 ; 重点工序或部

位需经相关单位检查或验收合格，并做好产品清洁后进行保护。

存在交叉作业时，应加强沟通协作减少相互影响，合理安排工序

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。

4. 1. 2 吊顶、轻质隔墙、装饰|隔断、屏风、玻璃栏杆、家具柜

门等不能悬挂过重物品. 悬挂物重量应符合相关规范和设计

要求。

4. 1. 6 保护膜应根据具体情况在使用前或验收交工之前去除，

防止日久与饰面粘结而难以清除;去除时，应用手轻撕，切不可

用刀铲，防止将其表面划伤影响美观。

4. 1. 8 独立空间应上锁封闭，开放式空间可采用活动隔断将通

道与其他区域隔离;施工完成后应视天气情况以及室内装饰物品

的要求，采取措施防止饰面发霉、起翘、开裂等。

4.2 吊顶工程

4.2.1 装饰装修工程在设计时，应与机电安装等专业及时沟通，

注意预留配套检查孔， 检查孔应预设在方便操作的音j)位 。

4.2.2 吊顶封板前，各设备系统的送回水管注水打压后可及时

发现其损坏或漏水的情况，以免封板后造成更大的损失 。 封板前

吊顶内各设备系统交接验收，各方签字交接后封板。 封板后不得

对各设备再进行拆除、安装等改动，以防止对吊顶的破坏。

4.3 地面工程

4.3.4 木地板清洁时不宜用湿拖把，不得使用铲刀、 美工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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铲刮尖锐锋利工具;应先用地板专用拖把将灰尘清除，再用拧干

的温布抹擦干净 。 木地板地面的清洁禁止采用稀释齐IJ 、松香水、

二甲苯、酒精、脱漆剂等化学清洁剂，因其与地根油漆层易产生

化学反应，损伤油漆面。 木地板铺设完成后，如阳光直射则易造

成地板色差、开裂等问题，故应采取遮光措施。

4.4 隔墙工程

4.4.2 玻璃棉等多孔介质材料开封后应及时安装和封板，避免

其受潮后改变物理性能和对饰面造成不良影响 。

4.5 饰面板(砖)工程

-'.5.2 石材、饰面砖墙面的清理应在其达到粘结强度后进行，

以免造成空鼓或脱落。 贵重饰面墙面安装完成后宜采取木工板等

硬质材料围护，具体方法及措施应在施工方案中明确 。

4. 5.3 木饰面素板应在安装完工后用清漆封底，防止施工过程

中素板面被污染而难以清理 ; 涂刷作业时，木饰面墙面距边

20mm 可贴美纹纸防止交叉污染 。

-'.5.4 强酸性洗涤剂或碱性灰浆溅到装饰面时，应立即用水冲

洗千净。 对于面积较大 、 造价昂贵的玻璃安装，应事先编制安装

方案和l防护方案 。

4.8 攘糊与软包工程

4.8.2 墙纸、壁布、软包类工程的施工应在装饰装修工程整体

基本完工和初保洁后进行，但如完工后在房间内有产生粉尘的施

工作业或因外在因素导致空气中粉尘较大时，应对墙纸、壁布类

及软包工程使用塑料薄膜等进行封闭保护 。

4.9 细部工程

4.9.2 木门套安装完工后，宜采用防潮薄膜包裹保护 。 门套下

段部分可采用细木工板做 U形护角罔护，高度不小于 1. 5m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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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9.5 未刷油漆的木质面板安装前应用清油封底，防止板面受

污染后难以清理，以保证饰面观感质量。 金属制品进场后涂刷一

道防锈底漆防止遇水锈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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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相关专业工程保护措施

5. 1 一般规定

5. 1. 1 本章为防止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过程中、交叉作业时相互

造成损坏而制定。 其他分部工程主要有 : 结构、给水排水及供

暖、通风与空调、电气、电梯等分部工程，装修施工时应有必要

的防护措施。

5. 1. 2 饰面上开孔留洞应在施工图巾明确其形状、尺寸和位置，

并事先开设。饰面安装完工后临时增加或开设，容易造成龙骨或

饰面层的损坏， 影响观感及成品质量。

5. 1. 3 设备、管线及末端装置可用原包装材料遮盖，需要防水

保护的设备和保温材料 、 所在区域有涂饰工程施工宜采用塑料膜

包裹;设备系统的易损部位如保温层、风管的帆布软连接可采用

栏杆隔离井设防撞标识。 搬运通道上方设备、管线应有防碰撞标

识及措施。

有吊顶或木龙骨架空地板的楼板和有饰面的混凝土结构宜在

模板上刷漆标注出电气导管的敷设路径，拆模后在混凝土结构表

面应能清晰反映出暗敷导管的走向， 避免安装埋件时破坏结构内

的电气管线。 有饰面的砌筑墙体，施工前应检查墙体抹灰面上导

管敷设路径标示与阁纸是否相符，避免在施工中破坏墙体内的电

气管线 。

灯具、烟感器、喷淋头、风口、摄像头等末端装置安装完工

后应进行必要的防尘、防护处理。 花灯基座边缘贴一层美纹纸固

定，花灯罩采用无胶薄膜包裹，筒灯及格栅灯把灯的外罩拿下

来，用报纸或者薄膜包裹 。 烟感器、喷淋头 、 风口、摄像头等安

装完工应采用原包装塑料袋包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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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给水排水与供暖工程

5.3.1 明装管道宜包裹塑料薄膜。 地漏施工完成后应做临时封

堵，在地面竣工后打开，将污物清净，有成品覆膜的地漏宜在使

用前打开。位于石材地面上的排水管道清扫口，在石材结晶施工

时应用薄膜和胶带封堵。

5.4 通凤与空调工程

5.4.1 风口部位、需防水的保温材料宜采用塑料膜包裹

保护 。

5.5 电气工程

5.5.1 封堵是避免后续施工如墙体抹灰、舌IJ腻子、涂刷乳胶漆

时对线盒内部造成污染和堵塞 。 当有镶贴瓷砖、石材等温作业施

工时，接线盒外部宜采用胶带将线盒及管道与线盒连接处整体缠

裹严密，也可采用专用盖板保护 。 配电箱可就*也选取塑料薄膜、

纸壳板、泡沫板等便于回收的材料覆盖于暗装箱口表面，周边收

口应封闭严实，借助胶带将覆盖物固定于箱体周边 。 待装饰面施

工完成后 、 穿线施工前，应注意统一收集临时封堵物，避免对施

工现场的二次污染。

5.6 电梯工程

5.6. 1 运料进出电梯轿厢时 . 因存在的缝隙和高差，推车容易

对轿厢地面和电梯厅门洞门槛石造成冲击和l挤压 . 应做好保护 。

轿厢地面可先覆盖地毯等织物类软性材料，然后满铺细木工板一

类的细硬质材料进行保护;电梯轿厢立面可采用细木工板一类的

硬质材料保护:电梯上下运料进出电梯时，可采用细木工板或钢

饭等硬质材料做过桥;电梯门套立面可采用1. 2m 高细水工板拼

接成 U 形门套保护;电梯口做挡水台是预防施工用水进入轿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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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井道内损坏设备。

为防止砂浆、污水、灰尘等杂物对设备的损害，应在扶梯、

人行道上使用彩条布或雨布将其整体覆盖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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